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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实施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若干规定

(2006年 1月 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64号令公布 自2006

年 3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实施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，结合本市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的缴存、提取、使用、

管理和监督，应当遵守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和本规定。

第三条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管委会)是

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决策机构。

管委会委员中，市人民政府负责人，房改、财政和审计等部

门负责人，人民银行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中共中央直属机

关事务管理局等有关部门代表，法律、金融和住房等方面有关专

家占三分之一；工会代表和职工代表占三分之一；单位代表占三

分之一。在管委会中，中央国家机关、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北京

铁路系统的委员占三分之一。

第四条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(以下简称管理中心)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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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属市人民政府、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的事业单位，负责承办

管委会决定的有关事项，依法履行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运作及执

法监督等职责。

管理中心设立中央国家机关分中心、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分中

心和北京铁路分中心。分中心的业务范围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

定确定。

第五条 下列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应当缴存住房公积金：

(一)国家机关；

(二)国有企业、城镇集体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、城镇私营企

业、其他城镇企业；

(三)事业单位；

(四)民办非企业单位；

(五)社会团体。

其他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可以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缴存住房

公积金。

第六条 管委会根据本市经济、社会发展等具体情况，可以

适时拟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调整方案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

后，向社会公布执行。

第七条 管理中心应当于每年 7 月 31 日前，向社会发布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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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公积金对账公告。

管理中心或者受委托银行应当于每年 8 月 31 日前，向单位

及其在职职工发放住房公积金对账凭证。

管理中心或者受委托银行应当向缴存单位和缴存职工提供

准确、便捷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查询服务。

管理中心、受委托银行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对职工的住房

公积金账户信息保密。

第八条 管理中心应当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发放住房公

积金卡或者住房公积金存折，作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有效凭证。

第九条 单位应当依法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、

转移、封存、注销等相关手续。

单位不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、封存和提取等手续

的，职工可以凭有效证明材料申请管理中心督促单位办理，经督

促仍不办理的，管理中心可以依职工申请办理。

第十条 单位应当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不得少缴、

多缴或者逾期缴存。

单位多缴住房公积金的，管理中心应当依法退回。

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，可以按照规定申请降低缴

存比例或者缓缴，每次申请期限不超过 1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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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单位合并、分立时，应当为职工补缴未缴和少缴

的住房公积金。无力补缴的，应当在办理有关手续前，明确住房

公积金缴存责任主体。

单位撤销、解散或者破产时，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，

清偿欠缴的职工住房公积金。

第十二条 在管理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在职职工和在职

期间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离退休职工，购买、建造、翻修、大修自

住住房时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，也可以在办理商业银行个人

住房贷款时，申请管理中心给予贴息。贴息的具体办法由管委会

制定。

第十三条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由管理中心根

据本市的住房价格、政策、职工购买能力及公积金的资金状况等

拟订，报管委会批准后公布实施。

第十四条 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用于住房公积金贷款风

险准备金、管理中心管理费用以及按照规定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

困难问题所需资金。

第十五条 审计部门应当对管理中心进行年度审计监督，并

依法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。

第十六条 管理中心可以对未按照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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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进行检查。

单位应当如实提供用人情况以及工资、财务报表等与缴存住

房公积金有关的资料。

管理中心应当对单位提供的资料保密。

第十七条 单位拒绝管理中心检查、不如实提供用人情况以

及工资、财务报表等与缴存住房公积金有关的资料的，由管理中

心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可以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